
 

大 埔 區 議 會  
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 

2 0 2 5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5 年 1 月 9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9 時 3 0 分 至 上 午 1 0 時 0 1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主 席    
陳 灶 良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副 主 席  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

 

 
 

會 議 開 始  

 
 

會 議 完 畢  

委 員    
李 文 傑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漢 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胡 綽 謙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子 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建 君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勇 華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少 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麥 成 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温 官 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偉 憧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葉 昕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鄭 思 宏 先 生  

 

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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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   
陳 彥 寧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 
列 席 者   
封 翰 華 先 生 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陳 穎 怡 女 士  大 埔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柯 曉 雯 女 士 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東 )文 化 推 廣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劉 鳳 儀 女 士  經 理 (新 界 東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李 美 儀 女 士 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大 埔 區 )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陳 勵 德 女 士 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大 埔 ) 3／ 教 育 局  

禤 麗 欣 女 士  候 任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黃 思 敏 女 士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
 
開 會 辭  

 
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( “ 社 康 會 ” ) 2 0 2 5 年

第  一 次 會 議。主 席 續 歡 迎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候 任 高 級 行 政 主 任

(區 議 會 )禤 麗 欣 女 士 列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 

I. 通 過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2 0 2 4 年 11 月 7 日 第 六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2 .  主 席 報 告，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沒 有 接 獲 修 訂 建 議，席 上 亦 沒 有 委 員 提 出 修 訂，

故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 

II.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─  報 告 大 埔 區 於 2 02 4 年 11 月 至 1 2 月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的

參 與 情 況 及 擬 於 2 0 2 5 年 1 月 及 2 月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C C R  1 / 2 0 2 5 號 )  

 
3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代 表 報 告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，署 方 在 2 0 2 4 年

11 月 至 1 2 月 在 大 埔 區 主 辦 和 贊 助 的 文 化 節 目 的 入 座 報 告 及 擬 於 2 0 2 5 年 1 月

至 2 月 舉 行 的 活 動 詳 情 分 別 載 列 於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，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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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報 告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I，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分 別 載 述 在 2 0 2 4 年

11  月 至 1 2 月 大 埔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推 廣 活 動 參 加 人 數 及 圖 書 館 使 用 概 況；附 件

三 載 述 擬 於 2 0 2 5 年 1 月 至 2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，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署 方 參 考 委 員

的 意 見，已 於 大 埔 公 共 圖 書 館 設 置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書 籍 專 區，亦 會 於 4 月 設 置 國

家 安 全 教 育 書 籍 展 覽 以 宣 傳 “ 全 民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＂ 。 署 方 將 於 1 月 11 日 在

大 埔 大 元 社 區 會 堂 舉 辦 “ S T E A M 同 樂 日 ─ 滿 ‘ 埔 ’ 奇 幻 海 洋 光 影 ” 活 動 ， 電

子 版 海 報 早 前 經 電 郵 已 發 放 給 委 員，而 實 體 版 海 報 資 料 亦 剛 透 過 秘 書 處 向 委 員

發 放 ， 希 望 委 員 協 助 宣 傳 和 積 極 參 與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1 月 6 日 把 “ S T E A M 同 樂 日 ─ 滿 ‘ 埔 ’ 奇 幻 海 洋 光

影 ” 活 動 宣 傳 海 報 派 發 予 區 議 員 。 )  

 
5 .  委 員 感 謝 署 方 協 助 嘗 試 調 整 廣 福 邨 流 動 圖 書 站 的 設 置 地 點 ， 方 便 居 民 使

用 。  

 
6 .  社 康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III. 教 育 局  ─  報 告 大 埔 區 教 育 情 況  

 
7 .  教 育 局 代 表 表 示 ， 自 上 次 會 議 至 今 ， 區 內 學 校 運 作 大 致 正 常 。  

 
8 .  社 康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IV. 其 他 事 項  

 
9 .  主 席 表 示 將 與 黃 偉 憧 委 員 出 席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( “ 通 訊 辦 ” ) 於
2 0 2 5 年 1 月 1 6 日 舉 行 的《 防 電 騙 地 區 大 使 計 劃 》委 任 及 啓 動 儀 式 暨 防 電 騙 資

訊 講 座，並 擔 任 委 任 及 啓 動 儀 式 主 禮 嘉 賓，而 區 議 會 主 席 已 同 意 通 訊 辦 於 儀 式

上 及 其 他 相 關 宣 傳 資 料 上 展 示 大 埔 區 議 會 徽 號 ， 請 委 員 備 悉 。  

 
1 0 .  委 員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不 少 市 民 讚 賞 大 埔 民 政 處 及 大 埔 區 議 會 製 作 的 月 曆 精 美，建 議 來 年

提 早 印 製 月 曆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改 善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(“ 海 濱 公 園 ” )  盡 頭 行 人 路 面 凹

凸 不 平 ， 以 保 障 行 人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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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建 議 康 文 署 報 告 其 轄 下 設 施 擬 進 行 的 翻 新 工 程，以 便 委 員 通 知 市 民

相 關 臨 時 措 施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就 海 濱 公 園 內 單 車 徑 進 行 翻 新 工 程，並 把 單 車 徑 上 的

單 車 停 泊 位 遷 至 更 合 適 位 置 。  

( v )  詢 問 如 何 處 理 尚 未 派 發 的 月 曆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備 悉 委 員 有 關 印 製 月 曆 的 意 見 ， 已 派 發 剩 餘 的 月 曆 給 大 埔

市 民 。 )  

 
1 1 .  主 席 請 康 文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，並 按 需 要 與 委 員 到 場 視 察。他 續 建 議 委 員

在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跟 進 海 濱 公 園 單 車 徑 項 目 。  

 
1 2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明 年 的 掛 曆 加 強 文 字 色 彩 及 線 條 粗 度 ， 以 便 長 者 使 用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海 濱 公 園 內 香 港 回 歸 紀 念 塔 旁 木 橋 的 翻 新 進 度 。  

( i i i )  反 映 東 昌 街 體 育 館 停 車 場 的 網 絡 訊 號 不 佳 ， 影 響 使 用 電 子 支 付 工

具 ， 希 望 署 方 改 善 情 況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海 濱 公 園 增 設 乒 乓 球 或 羽 毛 球 設 施 的 研 究 進 度 。  

( v )  詢 問 海 濱 公 園 興 建 極 限 運 動 場 的 進 度 。  

( v i )  建 議 大 埔 民 政 處 善 用 卡 通 人 物 奶 龍 的 版 權，在 使 用 時 限 內 用 作 活 動

宣 傳 。  

 
1 3 .  大 埔 民 政 處 代 表 指 卡 通 人 物 奶 龍 的 版 權 使 用 時 限 已 過，處 方 備 悉 委 員 的 意

見 ， 用 作 未 來 舉 辦 活 動 的 參 考 。  

 
1 4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康 文 署 考 慮 在 海 濱 公 園 方 正 花 園 位 置 增 加 電 力 設 備，為 日 後 舉

辦 大 型 活 動 提 供 充 足 電 力 供 應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委 員 協 助 宣 傳 大 埔 區 管 弦 樂 團，在 舉 辦 區 內 活 動 時 提 供 表 演 機

會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掛 曆 減 淡 背 景 顏 色 及 增 加 字 體 大 小 以 突 出 日 期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設 施 提 升 工 程 的 進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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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詢 問 教 育 局 會 否 有 五 旬 節 聖 潔 會 永 光 小 學 (“ 永 光 小 學 ” )的 簡 介

供 委 員 參 考 。  

( v i )  由 於 富 蝶 邨 內 很 多 道 路 位 置 都 屬 於 緊 急 通 道 範 圍，未 必 能 停 泊 到 流

動 圖 書 車，建 議 署 方 探 討 把 流 動 圖 書 車 停 泊 在 永 光 小 學 門 口 的 可 行

性 。  

( v i i )  詢 問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的 開 幕 活 動 或 表 演 內 容，以 及 租 用 設 施 程 序 的 詳

情 。  

( v i i i )  詢 問 去 年 大 埔 區 中 學 派 位 情 況 及 跨 區 上 學 的 學 生 數 目，以 及 今 年 大

埔 區 中 學 學 位 數 目 。  

 
1 5 .  教 育 局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委 員 直 接 聯 絡 永 光 小 學 以 獲 取 相 關 資 料 。  

( i i )  將 在 會 議 後 補 充 去 年 區 內 跨 區 上 學 的 學 生 人 數 。  

( i i i )  局 方 將 於 下 學 期 向 學 校 發 出 開 班 信，屆 時 將 向 委 員 報 告 今 年 大 埔 區

中 學 學 位 數 目 。  

 
1 6 .  委 員 表 示，據 悉 今 年 大 埔 區 升 中 學 生 不 足，故 學 位 分 配 組 將 分 配 區 內 剩 餘

的 中 一 學 位 予 北 區 學 生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建 議 委 員 在 今 年 年 底 討 論 月 曆 設 計 時 向 處 方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1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補 充 指 去 年 中 二 至 中 五 的 插 班 申 請 大 幅 上 升，但 區 內 中 學 插 班 學 額

少 ， 故 跨 區 上 學 的 學 生 很 大 機 會 並 非 升 讀 中 一 的 學 生 。  

( i i )  去 年 經 常 接 獲 富 蝶 邨 居 民 就 申 請 區 內 插 班 學 額 的 求 助，建 議 局 方 考

慮 增 加 各 級 學 額 ， 供 現 時 跨 區 上 學 的 學 生 原 區 就 讀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康 文 署 跟 進 東 昌 街 游 泳 池 的 按 摩 池 水 溫 過 低 問 題，以 及 改 善 使

用 月 票 及 單 次 入 場 的 泳 客 進 場 安 排 。  

 
1 9 .  主 席 表 示，歡 迎 委 員 向 康 文 署 提 出 意 見，並 請 委 員 在 社 康 會 討 論 康 樂 及 文

化 活 動 事 宜 ， 有 關 署 方 轄 下 設 施 的 意 見 可 在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中 提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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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2 0 .  下 次 會 議 訂 在 2 0 2 5 年 3 月 6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 9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
 
2 1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上 午 1 0 時 0 1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5 年 2 月  


